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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 內容 

１、 課程進行中請勿錄影、錄音及拍照。 

２、 
為維護您的權益，請於報名後 7 日內完成匯款，未完成匯款者視為「未報名完

成」，屆時將刪除報名資料，不另行通知。 

３、 

為維護您的權益，匯款後，請告知連絡窗口「匯款帳號」末 5 碼，以利核對匯

款資料，「備註欄」請勿填寫任何文字或數字，必要時填寫姓名即可，否則匯款

紀錄無法確認身分，造成無法對帳。 

４、 「報名完成」意指「完成匯款」，其參加資格順序依完成匯款之先後排序。 

５、 報名 2 次皆未完成匯款者，恕不再授理報名。 

６、 若已匯款，但因個人因素無法參加者，恕不授理退費。 

７、 

遇不可抗力之因素（如：天災、疫情等）致當地或中央政府機關發佈停止上班

上課之公告（線上課程除外），為不影響參加者上課權益，本單位將另行安排上

課時間或更改上課方式，若無法配合者，請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(1) 上課日期前 14 日（不含上課當日）取消，已繳交費用扣除轉帳費後全額

退還。 

（如：上課日期為 30 日，在 15 日以前提出申請，已繳交費用扣除轉帳費

後全額退還。） 

(2) 上課日期 14 日內至 7 日前（不含上課當日）取消，已繳交費用扣除轉帳

費後退還 50％。 

（如：上課日期為 30 日，在 16 日至 22 日以前提出申請，已繳交費用扣

除轉帳費後退還 50%。） 

(3) 上課日期 7 日內（不含上課當日）取消，已繳交費用概不退還。 

（如：上課日期為 30 日，在 23 日內提出申請，已繳交費用概不退還。） 

８、 本單位有審核異動報名權限之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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９、 

本單位得就活動進行錄音、攝影、錄影等記錄，於活動期間進行記錄所衍生之

聲音、影像、照片、文字，得供本單位後續相關活動之簡介、教學、課程推廣

等目的之使用。於該使用範圍內，學員不得對本單位主張任何權利。 

１０、 

為確保報名者權益，本活動報名者務必於活動報名頁面留存正確之個人資料

（姓名、手機號碼及 E-mail 信箱），並確認手機號碼及 E-mail 信箱皆為真實且

處於可隨時正常接收訊息及郵件之狀態，本單位將依報名者所提供之手機號碼

及 E-mail 信箱寄送活動及上課通知相關事宜。若手機及 E-mail 信箱於傳輸過

程中因非可歸責於本單位之因素（如手機號碼非正常使用中、手機無法接收訊

號、郵件因系統過濾無法寄達、郵件存取遭限制等）致未收到活動及上課通

知，本單位恕不負責。 

１１、 

本活動報名者於提交個人資料後，視為同意接受本活動注意事項之規範，如有

違反之情事，本單位得取消其報名資格，並對任何破壞活動行為保留相關法律

之權利。 

１２、 

本活動報名者於提交個人資料時，即視為同意本單位得於活動期間及活動結束

後，於本單位依課程推廣、消費者及客戶管理與服務、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等

特定目的提供本單位蒐集、處理與利用個人資料。有關本活動報名者依個人資

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，得向本單位客服(line@或 E-mail）

詢問。 

１３、 
本單位保留隨時修改、變更、暫停或終止本活動內容之權利，並以簡訊及 E-

mail 信件通知為主。若有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依本單位相關解釋。 

Ｅ Ｎ Ｄ  

 


